
 

雲林縣政府公務人員陞遷序列表              104 年 5月 21 日 

陞遷序列 職稱(職等或級別) 

第一層序列 消費者保護官(10-11) 

第二層序列 秘書(10) 

第三層序列 副處長(9)、秘書(9)、消費者保護官(8-9) 

第四層序列 
專員(8)、技正(8)、督學(8)、科長(8)、戶政事務所主任
(8)、家庭教育中心主任（7-8）、縣立體育場場長（7-8） 

第五層序列 

組長（5-7）、科員(5 或 6-7)、課員(5 或 6-7)、幹事(5

或 6-7)、輔導員(5 或 6-7)、組員(5 或 6-7)、技士(5 或

6-7)、社會工作師(6-7)、營養師(師（三）級)、護理師(師

（三）級)、設計師(5 或 6-7)、管理師(5 或 6-7) 

第六層序列 
技佐(4-5 或 6)、戶籍員(4-5 或 6)、助理員(4-5 或 6)、
護士（士（生）級） 

第七層序列 
技佐(4-5)、戶籍員(4-5)、助理員(4-5)、辦事員(3-5)、
助理管理師(3-5) 

第八層序列 書記(1-3) 

附註 

一、本表依據公務人員陞遷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訂定。 

二、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如因編制員額較少未能成立甄審委員會，報經本府核准者，其人員之

甄審（選）事宜，由本府統籌辦理，並視為同一機關，爰本表所列：組長、課員、幹事、

輔導員、組員、營養師、護理師、戶籍員、助理員、辦事員、護士等職稱並包含上揭各機

關職務。 

三、本表所列職缺辦理內陞甄審時，依本表逐級辦理陞遷（人事、政風、主計人員，依其各專

業人事法規辦理）。 

四、本表第四層序列戶政事務所主任、家庭教育中心主任、縣立體育場場長屬機關首長，依公

務人員陞遷法第十條規定免經甄審（選）。 

五、本表各職務如由他機關人員陞遷時，應公開甄選。 

六、本表各序列職務辦理陞遷時，原則以次一序列具該職務任用資格者評定陞任；如次一序列

人數眾多時，得按人員銓敘審定之職等、級別高低辦理陞遷作業。但次一序列中無適當人

選或報名無人時，得由再次一序列人選陞任。 

 


